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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 4次公開評選「屏東火車站東側新街段三小段 3地號等 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都市更

新事業實施者案 申請人請求釋疑回覆表 

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及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1 申請須知第

1.2.1.2 條 

（p.1） 

 

本案循「都市更新條例」第 12 

條、第 46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5 條等相關條文規定，由主辦

機關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為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

業，並辦理實施者之公開評選

程序。 

本案招標單位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

限公司，是否仍可依申請規定 1.2.1

之 2 規定，依都市更新第 12 條規定辦

理? 

1.本案經屏東縣政府 111年 5月 9日屏府城

都字第11118113600函文委託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經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

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在案(詳申請須知附

件一)。 

2.依本案申請須知第4.9.3條及委託實施契

約第 28.4 條，「依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

公司設置條例第 3 條第 2 款規定，本案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有關函文及相關資

料，皆由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概括

承受。」，故本案仍可依都市更新第 12 條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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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及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2 申請須知第

1.3.1 條（p.1） 

 

申請須知第

1.3.4.1 條 

（p.3） 

 

 

#1.3.1 

本案業經 111 年 2 月 24 日屏

東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31次

會議審竣通過之「擬定屏東火

車站周邊土地更新地區都市

更新計畫案」劃定為更新地

區，惟尚未劃設更新單元，故

應配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

併提出申請。 

#1.3.4.1 

本案更新基地應配合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一併提出劃設更

新單元申請，應劃設為一個更

新單元。 

本依據申請需之 1.3.1 及 1.3.4.之

1，本案尚未畫設更新單元，如本案後

續若遇無法整合等情形，更新單元範

圍可否調整? 

1.依「變更屏東都市計畫（配合屏北鐵路高

架化計畫）（第二階段）案」（審定未發布）

第三章發展現況分析之第四節原計畫再

公展編號第九案審定內容，本案更新基地

為一個更新單元，爰本案招商範圍應依申

請須知第 1.3.4 條，應劃設為一個更新單

元。 

2.本案後續若遇無法整合等情形，除實施者

配合屏東縣政府都市更新主管機關要求

並經甲方同意後調整更新單元範圍外，不

得調整。 

3.依說明 1、2 修正實施契約第 4.1.3 條(詳

公開評選文件修正對照表項次 3)。 



第 3 頁，共 11頁 

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及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3 申請須知第

3.1.2.1 條

（p.10）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

約日之次日起 30 日內完成更

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

權屬資料調查（包含合法建築

物樓地板面積、非合法建築物

樓地板面積、門牌、所在土地

地號、土地面積等內容），並

將資料列冊提送予主辦機關

查核。 

考量本案基地地上物產權狀況複雜以

及個資法規定，實施者恐無法順利完

成調查作業，是否可請主辦機關協

助，並展延調查時間? 

1.依申請須知第 3.1.2.1 條規定，調查作業

屬實施者工作範圍，土地及建築物權屬等

資料，合法建物、土地地號、面積等以第

二類謄本所登載情形為原則，非合法建築

物樓地板面積可以投影面積為原則，皆不

涉及個資法，故不展延調查時間。 

2.調查資料僅供主辦機關備查，爰修正申請

須知第 3.1.2.1 條(詳公開評選文件修正

對照表項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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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及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4 申請須知第

3.1.2.2 條

（p.10）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

約之次日起 210 日內取得更

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之人數達三分之二（含）

以上(不含國營臺灣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比率之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同意書（以下簡稱同意

書，格式參照 109 年都市更新

手冊之事業計畫同意書）檢送

主辦機關，經主辦機關同意後

申請報核。實施者如受非可預

期之情事影響，或其他正當理

由致延誤提送期限時，應於提

送期限到期日前 15 日，以書

面敘明理由向主辦機關提出

展期申請，主辦機關得視情節

核准其展期日數，展期時間最

長以 1 年為限。 

1.有關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之人数達三分之二

(含)以上(不含國營臺灣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比率之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同意書，前述比率計算如有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失蹤、死亡或都市更

新條例(以下簡稱都更條例)第 24 

條規定之情形，是否可排除計列? 

2.另本條文所規定之取得同意比率

達三分之二(含)以上，似與都更條

例第 37 條規定不相符，未來如實

施者取得同意比率已符合都更條

例規定但未達本案契約規定,是否

仍可進行都更事權計畫報核作

業，亦或本案只能辦理終止契約? 

1.本案取得同意比率，以簽訂委託實施契約

日之權屬狀況為準，如遇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失蹤、死亡或都市更新條例第 24 條之

情形，可排除計列。 

2.本案為加速整合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意

願，故規定實施者應於 210 日內取得更

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人數

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含國營臺灣鐵路

股份有限公司)比率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同意書，惟為避免產生實施者已取得都市

更新條例第 37 條規定比率同意書，因未

達本案規定比率，致無法提送都更事權計

畫報核情形，故調整本案取得同意書比率

與都市更新條例第 37 條規定一致。 

3.依說明 2 修正相關條文內容(詳公開評選

文件修正對照表項次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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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及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5 申請須知第

3.1.3.1 條

（p.11） 

實施者應於委託實施契約書

簽訂日之次日起 210 日內，就

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

內容，依「共同負擔比率標單」

所載、委託實施契約及相關法

令規定，參考評選會會議紀錄

以及主辦機關提出之書面修

正意見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草案）及權利變換計畫（草

案）書圖等資料予主辦機關同

意。 

依本條規定事權計畫(草案)提送時

間，因事權計畫申請範圍與申請須知

3.1.2.2 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整合情

形(得展延最長 1 年)有關，故本條文

規範之草案提送時間是否應待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整合完成後再起計 210

日? 

1.委託實施契約第 7.3.1.2 條，略以…乙方

如受非可預期之情事影響，或其他正當理

由致延誤提送期限時，應於提送期限到期

日前 15 日以書面敘明理由向甲方提出展

期申請，甲方得視情節核准其展期日數，

時間最長以 1 年為限。 

2.委託實施契約第 7.3.2.1 條，略以…如乙

方依第 7.3.1.2 條提出展延申請，乙方得

以書面向甲方同時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草案）及權利變換計畫（草案）書圖

等資料之展延申請，甲方得視情節核准其

展期日數，展期時間最長以 1 年為限。 

3.故日後實施者展延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整

合期程（最長 1 年），事權計畫(草案)提

送時間得一併展延（最長 1 年）。 



第 6 頁，共 11頁 

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及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6 申請須知第

3.1.5.1 條

（p.13） 

考量地區發展需求以及社會

公益性，實施者應於地面層或

地面二層提供室內需求面積

200 坪以上之公益設施，並於

地面層提供獨立出入口，供屏

東縣政府後續接管單位作公

益使用，另須依公益設施面

積，提供符合都市計畫之土地

使用管制及相關規定之停車

空間，並得依「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第 7 條申請容

積獎勵。 

1.是否已有確認公益設施施作項

目，另公益設施申請之容積獎勵，

是否有規定之獎勵係數? 

2.有關室內需求面積 200 坪以上，其

室內面積定義為何? 

1.屏東縣政府尚未提出本案公益設施需求

項目，申請人須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

書提出含公益設施使用項目、坪數及配置

等設計內容構想，實際公益設施項目後續

由實施者與屏東縣政府研議為準，另屏東

縣暫無訂定獎勵係數，故依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第7條第 2項獎勵係數為1。 

2.本案公益設施面積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3.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7條第 1項

規定如下：「提供指定之社會福利設施或

其他公益設施之獎勵容積＝社會福利設

施或其他公益設施之建築總樓地板面

積，扣除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一百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不計入樓地板

面積部分後之樓地板面積×獎勵係數。」 

7 申請須知第

3.1.9 條

（p.15） 

為強化車站周邊商業機能，本

案更新後建物作為商業使用

面積不得低於 2,000 坪。 

本案更新後建物作為商業使用面積不

得低於 2,000 坪，其 2,000 坪指的係

指樓地板面積，亦或是產權面積，商

業使用面積所規劃之停車空間是否計

入面積。 

    本案商業面積規定之 2,000坪以建築執

照上商業使用登記面積為準，商業使用面積

所規劃之停車空間無法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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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及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8 申請須知第

3.1.10.1 條

（p.15） 

 

委託實施契約

第 5.1 條 

（p.15） 

 

#3.1.10.1 

本案更新基地應於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核定後依主辦機關

通知時程辦理土地點交作

業，並於完成點交日起，由實

施者負土地管理維護之責任。 

#5.1 

本案更新基地範圍內，甲方經

管國有土地應於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核定後通知乙方土地

點交日期，將本案更新基地之

國有土地全部或部分依現狀

點交予乙方，並自點交日起由

乙方負管理維護之責任。其他

非甲方經管之公有土地及私

有土地，甲方最遲於建築主管

機關核定之開工日前 10 日協

助完成土地點交作業。 

1.有關本案更新基地之土地點交,係

指更新基地全部土地，亦或是僅點

交公有土地?點交後土地可否設置

圍籬? 

2.有關基地現況部分為停車場使

用，是否點交後也實施者也需維持

停車場營運使用?另現況停車場是

否為委外經營?租賃契約何時終止 

1.本案更新基地之土地點交，係指更新基地

範圍內全部土地，委託實施契約第 5.1 條

「國有土地」係誤植(詳公開評選文件修

正對照表項次 4)。又依委託實施契約第

5.1 條規定，更新基地範圍內本公司經管

土地於事業計畫核定後，由甲方通知點交

時間；餘非屬本公司經管之公有土地及私

有土地，最遲於建築主管機關核定開工日

前 10 日完成點交作業。 

2.依本案申請須知第 3.1.10.1 條、委託實

施契約第 8.4 條暨第 14.2.10 條規定，點

交後土地由實施者負一切管理及安全責

任，可設置圍籬避免第三人進入或非預期

事件發生。 

3.有關基地使用現況，本公司經管土地供委

外經營之短期停車場，其租賃契約得因土

地開發計畫終止，點交後土地無須維持停

車場營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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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請求釋疑問題及說明 主辦機關說明 

9 申請須知第

4.5.1 條

（p.24） 

 

本案申請人及其協力廠商、專

業第三人（如有），皆應依其

屬性之不同，提出以下資格證

明文件，如非屬下列屬性者，

則免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依本條規定，係指申請人及協力廠商

皆需提供相關文件嗎，例如公司登記

證明文件等? 

    除申請人外，其協力廠商或專業第三人

(如有)，皆須提供相關資格證明文件。 

10 附錄二-都市

設計規範 

(p.24) 

 

建築退縮空間 

3.建築基地與鐵路廊道間，應

自高架橋外緣退縮 10 米以上

建築，且建築物 5 樓以上之鄰

棟間距應留設至少 10 米，以

降低車站列車通行之影響，並

維持基地內建築物通風、採

光、日照、隱私、逃生救難等

居住品質。 

有關應自高架橋外緣退縮 10 米以上

建築，是否本案整棟建築物退縮距離

皆需一致? 

    本案整棟建築物退縮距離未規定需一

致，依本案「擬定屏東火車站周邊土地更新

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案」都市設計規範辦理。 



第 9 頁，共 11頁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 4次公開評選「屏東火車站東側新街段三小段 3地號等 2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都市更

新事業實施者案(第 1次變更或補充公告)公開評選文件修正對照表 

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主辦機關說明 

1 

申請須知第

#3.1.2.1條

（p.10）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約日之次日

起30日內完成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

築物權屬資料調查（包含合法建築物樓

地板面積、非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門牌、所在土地地號、土地面積等內

容），並將資料列冊提送予主辦機關查

核。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約日之次

日起30日內完成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及建築物權屬資料調查（包含合法建築

物樓地板面積、非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

積、門牌、所在土地地號、土地面積等

內容），並將資料列冊提送予主辦機關

備查。 

實施者依本案申請須知第

3.1.2.1條提送之更新單元範

圍內土地及建築物權屬資料，

主辦機關僅作為備查，故修正

條文內容。 

2 

申請須知

#3.1.2.2

（p.10）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約之次日起

210日內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之人數達三分之二（含）以上

(不含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比率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以下簡稱

同意書，格式參照109年都市更新手冊之

事業計畫同意書）檢送主辦機關，經主

辦機關同意後申請報核。實施者如受非

可預期之情事影響，或其他正當理由致

延誤提送期限時，應於提送期限到期日

前15日，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主辦機關提

出展期申請，主辦機關得視情節核准其

展期日數，展期時間最長以1年為限。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約之次日

起210日內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取得

更新單元範圍內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同意書（以下簡稱同意書，格式參照109

年都市更新手冊之事業計畫同意書）檢

送主辦機關，經主辦機關同意後申請報

核。實施者如受非可預期之情事影響，

或其他正當理由致延誤提送期限時，應

於提送期限到期日前15日，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主辦機關提出展期申請，主辦機

關得視情節核准其展期日數，展期時間

最長以1年為限。 

本案為加速整合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意願，故規定實施者應於

210 日內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人數三分

之二（含）以上(不含國營臺灣

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比率之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惟為

避免產生實施者已取得都市更

新條例第37條規定比率同意

書，因未達本案規定比率，致

無法提送都更事權計畫報核情

形，故調整本案取得同意書比

率與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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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主辦機關說明 

3 

委託實施契

約#4.1.3 

（p.5） 

本案更新基地尚未劃設更新單元，應配

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提出申請。初

步建議劃設為一個更新單元，實施者仍

應視實際需求劃設更新單元並配合事業

計畫辦理核定，全區應採重建方式實施

更新事業。 

本案更新基地尚未劃設更新單元，應配

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提出申請。應

劃設為一個更新單元，實施者應配合屏

東縣政府都市更新主管機關要求調整

更新單元，並配合事業計畫辦理核定，

全區應採重建方式實施更新事業。 

配合本案「變更屏東都市計畫

（配合屏北鐵路高架化計畫）

（第二階段）案」（審定未發

布）第三章發展現況分析第四

節原計畫再公展編號第九案審

定內容，本案應劃設為一個更

新單元，故配合修正條文內容。 

4 

委託實施契

約#5.1 

（p.6） 

本案更新基地範圍內，甲方經管國有土

地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後通知乙

方土地點交日期，將本案更新基地之國

有土地全部或部分依現狀點交予乙方，

並自點交日起由乙方負管理維護之責

任。其他非甲方經管之公有土地及私有

土地，甲方最遲於建築主管機關核定之

開工日前10日協助完成土地點交作業。 

本案更新基地範圍內，甲方經管土地應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後通知乙方

土地點交日期，將本案更新基地之全部

或部分依現狀點交予乙方，並自點交日

起由乙方負管理維護之責任。其他非甲

方經管之公有土地及私有土地，甲方最

遲於建築主管機關核定之開工日前10

日協助完成土地點交作業。 

「國有土地」係誤植，予以刪

除。 

5 

委託實施契

約#7.1.1 

（p.7） 

乙方應辦理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

物權屬資料調查（包含合法建築物樓地

板面積、非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門

牌、所在土地地號、土地面積等內容），

並將資料列冊提送予甲方查核。 

乙方應辦理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

築物權屬資料調查（包含合法建築物樓

地板面積、非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門牌、所在土地地號、土地面積等內

容），並將資料列冊提送予甲方備查。 

同項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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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條號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主辦機關說明 

6 

委託實施契

約#7.1.2 

（p.7）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約之次日起

210日內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之人數達三分之二（含）以上

(不含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比率

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以下簡稱

同意書，格式參照109年都市更新手冊之

事業計畫同意書）檢送主辦機關，經主

辦機關同意後申請報核。實施者如受非

可預期之情事影響，或其他正當理由致

延誤提送期限時，應於提送期限到期日

前15日，以書面敘明理由向主辦機關提

出展期申請，主辦機關得視情節核准其

展期日數，展期時間最長以1年為限。 

實施者應於簽訂委託實施契約之次日

起210日內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取得

更新單元範圍內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同意書（以下簡稱同意書，格式參照109

年都市更新手冊之事業計畫同意書）檢

送主辦機關，經主辦機關同意後申請報

核。實施者如受非可預期之情事影響，

或其他正當理由致延誤提送期限時，應

於提送期限到期日前15日，以書面敘明

理由向主辦機關提出展期申請，主辦機

關得視情節核准其展期日數，展期時間

最長以1年為限。 

同項次2。 

7 

委託實施契

約#7.3.1.2 

（p.9） 

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日之次日起210日

內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之人數達三分之二（含）以上(不含國

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比率之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予甲方備查。乙方

如受非可預期之情事影響，或其他正當

理由致延誤提送期限時，應於提送期限

到期日前15日，以書面敘明理由向甲方

提出展期申請，甲方得視情節核准其展

期日數，展期時間最長以1年為限。 

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日之次日起210日

內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取得更新單

元範圍內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

予甲方備查。乙方如受非可預期之情事

影響，或其他正當理由致延誤提送期限

時，應於提送期限到期日前15日，以書

面敘明理由向甲方提出展期申請，甲方

得視情節核准其展期日數，展期時間最

長以1年為限。 

同項次2。 

 


